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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本型式评价大纲依据 JJF 1015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

JJF 1016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以及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的

规定，进行制订的．

本型式评价大纲的技术指标参考了 JJG 693一2011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K

GB 12358-2006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用技术要求》、 GB 15322- 2003 

《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6808-20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技术法规．

本型式评价大纲为首次发布．

m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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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型式评价大纲

本型式评价大纲适用于非矿井作业环境及民用场所中使用的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包括可燃气体检测仪，以下简称仪器〉的型式评价．

2 引用文献

试验

JJG 693-201 l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GB 12358-2006 作业场所环绕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用技术要求

GB 15322- 2003 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6808-2008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GB/T 17626. 2- 2006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 3- 2006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 T 17626. 4一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上述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大纲的引用而成为本大纲的条款．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改版均不适用本大纲．然而，鼓励

根据本大纲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大纲．

3 概述

仪器按检测原理主要分为催化燃烧型、热导型、半导体型和红外线吸收型等。按采

样方式分为扩散式和吸人式．按使用方式分为便携式和固定式．仪器主要由检测元件、

放大电路、报警系统、显示器等组成，用于监测环境中可燃气体的浓度．

4 申请单位应提交的技术资料和试验样机

4. 1 技术资料

a）样机照片 i

b）产品标准〈含检验方法） ; 

c）总装图、主要零部件图和电路图 z

d）使用说明书 z

e）制造单位或技术机构所傲的试验报告；

f) 防爆合格证．

4.2 试验样机

申请单位应提供自己生产的样机．申请单位可以按单一产品提出申请， 也可以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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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产品提出申请。凡按单一产品申请的， 一般情况下应提供三台样机，固定安装式仪器

应提供六台样机，其中任意三台用于长期稳定性试验．按系列产品申请的，每个系列产

品中抽取三分之一有代表性的规格产品 s 每种规格提供试验样机的数量，按申请单一产

品的原则执行； 按以上原则，样机数量太多的，可适当减少样机数量。

5 法制管理要求

5. 1 计量单位要求

仪器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5. 2 准确度（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仪器的是大允许误差应符合 JJG 693-2011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规定。

5.3 计量法制标志和汁量器具标识的要求

应在仪器的铭牌或丽板、表头等明显部位标注计盘法制标志和计量器具标识，其标

志、编号和说明必须清晰可辨，牢固可靠．

5. 3. ] 计量法制标志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和编号·〈试验样机应留有相应位置，只对国产仪器） ; 

一一计量器具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试验样机可留有相应位置，本项为非强制性规

定〉。

5. 3. 2 计量器具标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仪器名称、生产厂名、规格〈型号〉、制造日期、出厂编号；

一一防爆 Ex标志及编号。

5. 4 安装标志要求

对安装不当会影响准确度等性能的仪器，应该有安装说明的标志．

5. 5 其他要求

必须符合其他有关法制管理要求．

6 计量要求

计量要求见表 1.

褒 1 计量要求

示值误差 土S.%FS

扩散式 ＝二60 s 
响应时间

吸人式 < 30 s 

蠢复性 < 2.%

零点漂移 土2.%FS
漂移

量程漂移 士3.%FS

注：“FS”表示仪器的满量程．

2 



7 通用技术要求

7. 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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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1 外观良好，结构完整，仪器连接正确 ， 各调节旋钮或按键应能正常操作和控制。

7. 1. 2 通电检查时，仪器应能正常工作。显示部分应清晰、完整。

7. 2 报警功能及报警动作值

当仪器示值达到报警设定值时，仪器应发出声、光报警．对于有输出控制功能的仪

器，当仪器发出报警信号时，应能启动输出控制功能。对于电池供电的仪器，当欠压显

示时，应能发出与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或光指示信号．

7. 3 长期稳定性 （仅适用于固定安装的仪器〉

固定安装的仪器，应能连续运行 28 d 。 试验期间，仪器应能正常工作．试验后，其

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l 的要求．

7. 4 电源电压适应性

7. 4. l 对于交流供电的仪器，当供电电压为额定供电电压的士15%时，其示值误差应

符合表 1 的要求．

7. 4. 2 对于直流供电的仪器， 当供电电压为最低工作电压或最高工作电压时，其示值

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7. 4. 3 对于使用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器，电池的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8 h。在指示电池

电压低的情况下，连续工作方式再工作 15 min，单次工作方式再操作 10 次，其示值误

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7. 4. 4 对于使用电池供电的固定式仪器，电池的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30 ι 在指示电池

电压低的情况下再工作 24 h，其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7. 5 安全环撞要求

7. 5.1 绝缘电阻〈不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仪器〉

仪器的绝缘电阻在正常试验条件下应不小于 100 Mn；湿热试验后，仪器的绝缘电

阻应不小于 1 Mn. 

7. 5. 2 绝缘强度〈不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仪器〉

仪器应耐受频率为 50 Hz，有效值电压为 1. 5 kV （仪器额定电压超过 50 V 时〕或

有效值电压为 500 v （仪器额定电压不超过 50 V 时〉的正弦交流电压，历时 1 min 的

绝缘强度试验 ， 试验期间仪器不应友生放电或击穿现象，试验后仪器功能应正常．

7. 6 气候环境要求

7. 6. 1 高温试验

仪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试验温度为 55 ℃ 〈室外使用的仪器试验温度为 70 ℃〉 ，

待续时间为 2 h. 对于控制锋与探测器分离的仪器， 控制器不放入试验箱，仅将探测器

放入试验箱。 试验期间，仪器应能正常工作． 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其示值误差不超过

士10%FS. 试验后，仪器应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

7.6.2 低温试验

仪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试验温度为一 10 ℃（室外使用的仪器试验温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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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持续时间为 2 h。对于控制器与探测器分离的仪糕，则控制者曾试验温度为

0 ℃、探测器试验温度为一10 ℃〈室外使用的探测器试验温度为一40 ℃），持续时间为

2 h. 试验期间，仪器应能正常工作。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其示值误差不超过士10%

FS. 试验后，仪器应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

7. 6. 3 恒定湿热试验

仪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试验温度为 40 ℃，相对湿度为 93% ，持续时间为 2 h. 

试验期间，仪器应能正常工作．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其示值误差不超过士10%FS.

试验后，仪然应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

7. 7 机械环境要求

7. 7. 1 振动试验

频率范围 10 Hz~ 150 Hz，力日速度为 5 m/s2 ， 扫频速率 1 oct/min，轴线数为 3，每

个轴线上扫频次数为 10 次 z 试验期间，仪器应能正常工作；试验后，仪器不应有机械

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其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注： oct j是倍频程的符号．

7. 7. 2 跌落试验

根据仪器的总质量按表 2规定确定跌落商度。

质量 m/kg

跌落高度 h/mm

m<l 

250 

表 2 跌落高度

1 :::;;m< 10

100 

m>lO 

50 

跌落次数 1 次．试验后，仪器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其示值误差应

符合表 1 的要求．

7. 8 电磁兼容要求

7. 8. 1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场强： lOV/m ； 频率范围： 80 MHz~ 1 000 MHz. 试验期间，仪器应能正常工

作；试验后，其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7. 8. 2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放电电压： 8 kV；放电次数 ： 10 次． 试验期间，仪器应能正常工作；试验后，其

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7. 8. 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限交流供电的仪器〉

瞬变脉冲电压： AC 电源线 2 kV，其他连接线 l kV；极性：正、负 s 时间：每次

1 min. 试验期间，仪器应能正常工作；试验后，其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8 型式评价项目－览表

仪器的型式评价项目见表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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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型式评价项目－览褒

1¥ 占去 ~式评价项目 便携式仪器 固定式仪糯 重要性分类 备注

一、法制管理要求

1 计蠢单位 !:::. !:::. 主要单项

2 准确度（最大允许误差〉 !:::. bi 主要单项

3 标志和标识 !:::. b. 主要单项

4 安装标志 !:::. !:::. 主要.项

5 其他要求 !:::. 今 主要单项

二、 计量要求

6 示值误差 !:::. 6 主要单项

7 重复性 !:::. 6 主要单项

8 响应时间 !:::. !:::. 主要单项

9 漂移 !:::. !:::. 主要单项

一、 通用技术主要求

10 外观 !:::. !:::. 非主要单项

11 报警功能及报警动作值 !:::. !:::. 主要单项

12 长期稳定性 × 6 主要单项

13 电源电Bi适应性 6 6 主要等项

14 绝缘电阪 × !:::. 主主要单项

15 绝缘强度 × t::. 主主要.项

15 高温试验 !:::. !:::. 主要单项

17 低温试验 !:::. !:::. 主要单项

18 恒定湿热试验 !:::. !:::. 主要单项

19 振动试验 !:::. t::. 主要~项

zo 跌落试验 !:::. !:::. 主要单项

21 
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试验
!:::. b. 主要单项

22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 !:::. 主要单项

23 
电快速麟变脉冲程丰

× !:::. 主要单项
抗扰度试验

主主 z “f:::, n 表示要求检验的项目 z “×”表示不要求检验的项目．

5 



9 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和条件

9. 1 计量要求

9. 1. 1 示值误差

9. 1. 1. 1 试验目的

JJF 1368-2012 

检验仪器的示值误差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表 1 的要求．

9. 1.1.2 试验条件

环填温度： 20 ℃土5 ℃；

相对湿度 ： 45%~ 75%; 

电源电压： 220 V土22 v （交流）或额定值士10% （直流〉；

电源频率： 50 Hz士O. 5 Hz 

周围环绕空气中应无影响检测的干扰气体．

9. 1. 1. 3 试验设备

a）气体标准物质

采用与仪器所测气体种类相同的气体标准物质，如氢、乙侠、甲锐、异丁皖、丙

貌、笨、申醋、乙醇等． 若仪器未注明所测气体种类，可以采用异丁烧或者丙烧气体标

准物质．气体标准物质的浓度约为满量程的 10% 、 40% 、 60%及大于报警设定点浓度

的气体标准物质． 气体标准物质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 2% (k=2）. 也可采用标

准气体稀释装置稀释高浓度的气体标准物质，稀释装置的流量示值误差应不大于土1 % ,

重复性应三巨大噎 o. 5% . 气体标准物质的放度单1立在使周时应换算戚与被检仪稽的表示
单位一致． －

b）零点气体

清洁空气或氯气〈氯气纯度不低于 99.99%).

c）流量控制器

流量控制器由流量计和旁遍流量计组成，如图 1所示 ， 流量范围应不小子 500 mL/ 

min，流量计的准确度级别不低于 4 级．

.ftc堡垒鲤缝入口 广
被4童仪lit

-------, 
流量缝制缝

流i量计

气体标准锦戚

旁边附~ ta::'i! 

L一一
图 1 流量控制器

d）减压阀和气路

使用与标准气体钢瓶配套的减压阀；减压阀、管路材料对被测气体应无吸附及化学
反应．

e）对扩散式仪器应有与仪器配套的试验用扩散罩．

9. 1. 1. 4 试验程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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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通电预热稳定后，按照国 1 所示，连接气路，根据被测仪锈的采祥方式，使用

流量控制器，控制被测仪器所需要的流量．检测扩散式仪器时，流量的大小依据使用说

明书要求的流量．检测吸人式仪器时， 一定要保证流量控制器的旁通流量计有气体放

出．按照上述通气方法，分别通入零点气体和浓度约为满量程 60% 的气体标准物质，

调整仪器的零点和示值。然后分别通人浓度约为满量程 10% 、 40% 、 60%的气体标准

物质，记录仪器稳定示值。每点重复测量 3 次， 取其算术平均值为仪器各点示值． 对多

量程的仪器，根据仪器量程选用相应的气体标准物质．

9. 1. 1. 5 数据处理

按式（1〕计算各点示值误差缸，取绝对值最大的 6.c 为示值误差。

Ac＝气S × 100

式中 z

L一一3 次浓度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Co一一气体标准物质的浓度值；

R一一仪器满量程。

9. 1. 1. 6 合格判据

其结果符合表 1 的要求为合格。

9. 1. 2 重复性

9. 1. 2.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的重复性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表 1 的要求．

9. 1. 2. 2 试验条件

同 9. 1. 1. 2. 

9. 1. 2. 3 试验设备

同 9.1.1.3 .

9. 1. 2. 4 试验程序

(1) 

仪器预热稳定后，通人浓度约为满量程 40%的气体标准物质， 记录仪器稳定示值

c，， 撤去气体标准物质．在相同条件下重复上述操作 6 次．

9. 1. 2. 5 数据处理

按式（2）计算的相对标准偏差为仪器的测量重复性．

式中 z

1 s, ＝τr 
c 

,L; (c, - 02 
i =l 5 × 100% 

s，－一单次测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

E一－6 次浓度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C；一一第 i 次的浓度示值．

9. 1. 2.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表 1 的要求为合格．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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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3 响应时间

9. 1. 3.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糕的响应时间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表 1 的要求．

9. 1. 3. 2 试验条件

同 9.1.1.2.

9. l. 3. 3 试验设备

a）同 9. 1. 1. 3; 

b）秒表＝分度值不大于 0. ] s. 

9. 1. 3. 4 试验程序

通入零点气体调整仪器零点后，再通人浓度约为满量程 40%的气体标准物质，读

取稳定示值，停止通气， 让仪器回到零点．再通入上述气体标准物质，同时启动秒袭，

待示值升至上述稳定值的 90%时，停止秒表， 记下秒表显示的时间．按上述操作方法

重复测量 3 次．

9. 1. 3. 5 数据处理

3 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仪器的响应时间．

9. 1. 3.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表］的要求为合格 ．

9. 1. 4 漂移

9. 1. 4.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的漂移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表 1 的要求γ

9. 1. 4. 2 试验条件

同 9. 1. l. 2. 

9. 1. 4. 3 试验设备

同 9. 1. 1. 3。

9. 1. 4. 4 试验程序

仪器的漂移包括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e

仪苦苦通电预热稳定后，通入零点气体至仪器示值稳定后〈对指针式的仪器应将示值

调到满量程 5%处〉 ， 记录仪器显示值 Zo ，然后通人浓度约为满量程 60%的气体标准物

质，待读数稳定后 ， 记录仪器示值岛，撤去气体标准物质。便携式仪器连续运行 1 h, 

每间隔 10 min 重复上述步骤一次，固定式仪器连续运行 6 h，每间隔 1 h 重复上述步骤

一次；同时记录仪得显示值 z. 及 S 1 (i= l, 2, 3, 4, 5, 6). 

9. 1. 4. 5 数据处理

按式（3）计算零点漂移 AZ， ，取绝对值最大的 AZ1 为仪器的零点襟移．

z 元一 z. Yo ＝一」一~× 100 Yo (3) 
R 川

按式（4）计算盘程漂移 AS, ，取绝对值最大的 D.S1 为仪器的量程漂移．

S <S1 一 Z，） τ （S。一 Zo) % 
i ＝口×100% ( 4) 

8 



9. 1. 4.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表 1 的要求为合格。

9. 2 通用技术要求

9. 2. 1 外观

9. 2. 1. 1 试验目的

JJF 1368-2012 

检验仪器的外观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 1 的要求。

9. 2. 1. 2 试验条件

同 9. 1. 1. 2. 

9. 2. 1. 3 试验程序

用手感、目测法及通电进行检查．

9. 2. 1. 4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1 的要求为合格。

9. 2. 2 报警功能及报警动作值

9. 2. 2.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的功能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 2 的要求．

9. 2. 2. 2 试验条件

同 9. 1.1.2.

9. 2. 2. 3 试验程序

操作仪器的自检功能，并记录仪器的声、光报警情况．通人大子报警设定点浓度的

气体标准物质，使仪器出现报警动作，观察仪器声光报警是否正常，并记录仪器报警时

的示值。重复测量 3 次，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为仪器的报警动作值。

对于电池供电的仪器，当欠压显示时，记录仪器发出的声或光指示信号区别于报警

信号．

9. 2. 2. 4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2 的要求为合格 ．

9. 2. 3 长期稳定性（仅适用于固定安装的仪器〉

9. 2. 3.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长期运行的稳定性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 3 的要求．

9. 2. 3. 2 试验条件

同 9.1.1.2.

9. 2. 3: 3 试验设备

同 9. 1. 1. 3. 

9. 2. 3. 4 试验程序

仪器通电预热稳定后，按仪器说明书要求的流量，分别通入零点气体和浓度约为仪

器满量程 60%的气体标准物质，校准仪器的零点和示值．仪器连续运行 28 d，在该项

试验过程中，不得再次调节和校准仪器．试验的最后一天 ， 依次通入浓度约为仪器满量

程的 10% 、 40% 、 60%的气体标准物质，检测其示值误差．

9. 2. 3. 5 数据处理

9 



同 9.1.1.5.

9. 2. 3.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3 的要求为合格。

9. 2. 4 电源电压适应性

9. 2. 4. 1 试验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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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仪器电源电压适应性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4 的要求．

9. 2. 4. 2 试验条件

同 9. 1. 1. 2 v 

9. 2. 4. 3 试验设备

a）同 9. 1. 1. 3. 

b）电压表 g 交流电压 O V ~ 1 000 v，直流电压 O V ~ 200 v；准确度级别优于

1. 0 级．

c）电源 ： 交流 O V ~ 300 V，直流 O V~ 50 V。

9. 2. 4. 4 试验程序

a）对于交流供电的仪器，将仪器的电源线连接到电压可调的电源上，电源电压置

于额定值．仪器预热稳定后，用零点气体和浓度为满量程 60%左右的气体标准物质校

准仪器的零点和示值。将仪器供电电压调至 85%额定工作电压，并稳定 20 min，依次

通人浓度约为仪器满章程的 10.% 、 40% 、 60%的气体标准物质，检测其示值误差． 然

后通人零点气体，使仪器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再将仪器供电电压调至 115%额定工作

电压，并稳定 20 min，依次通人浓度约为仪器满盘程的 10% 、 40% 、 60%的气体标准

物质，检测其示值误差。

b）对于直流供电的仪器，将仪器的电源线连接到电压可调的电源上，电源电压置

于额定值。仪器预热稳定后，用零点气体和浓度为满量程 60%左右的气体标准物质校

准仪器的零点和示值。将仪器供电电压调至最低工作电压，并稳定 20 min，依次通入浓

度约为仪器满盘程的 10% 、 40.% 、 60%的气体标准物质，俭测其示值误差．然后通人

零点气体，使仪辘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再将仪器供电电压调至最高工作电压 ． 并稳定

20 min，依次通人浓度约为仪器满量程的 10% 、 40% 、 60%的气体标准物质，检测其示

值误差．

c）对于便携式仪器，仪器连续工作至欠压指示时，再工作 15 min，依次通人浓度

约为仪器满量程的 10.% 、 40% 、 60% 的气体标准物质，检测其示值误差．将仪器装入

电量充足的电池，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8 h 后，检查仪器的工作情况．

d）对于使用电池供电的固定式仪籍，仪器连续工作至欠压指示时，再工作 24 h, 

依次通人浓度约为仪器满量程的 10% 、 40.% 、 60%的气体标准物质，检测其示值误差．

将仪器装入电量充足的电池，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30 d 后，检查仪器的工作情况．

9. 2. 4. 5 数据处理

同 9. 1. 1. 5. 

9. 2. 4.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4 的要求为合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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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5 绝缘电阻

9. 2. 5.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的绝缘电阻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 5. 1 的要求．

9. 2. 5. 2 试验条件

同 9.1. 1.2 .

9. 2. 5. 3 试验设备

绝缘电阻表 ： 输出电压 500 V，准确度级别为 10 级。

9. 2. 5. 4 试验程序

在试验条件下，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源插头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 a 将仪器放置到温

度为 40 ℃土5 ℃的干燥箱中干燥 6 h，再放置到温度为 40 ℃士2 ℃、相对湿度为 90%
～95%的湿热试验箱中，保持 96 h，然后在试验条件下放置 1 h，再按上述方法检测其

绝缘电阻．

9. 2. 5. 5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5. l 的要求为合格。

9. 2. 6 绝缘强度

9. 2. 6. l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的绝缘强度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 5. 2 的要求．

9. 2. 6. 2 试验条件

同 9.1.1. 2.

9. 2. 6. 3 试验设备

耐压试验仪：交流电压 O kV~ 1. 5 kV，频率为 50 Hz，准确度级别优于 5 级。

9. 2. 6. 4 试验程序

用耐压试验装置，以 100 V/s~ 500 V/s 的升压速率， 分别在仪器电源插头与外壳

间，施加频率为 50 Hz，有效值电压为 1. 5 kV （仪器额定电压超过 50 V 时〉或有效值

电压为 500 v （仪器额定电压不超过 50 V 时〉的正弦交流电压，历时 1 min，观察并记

录试验中所发生的现象z 试验后 ， 对仪器进行通电检查．

9. 2. 6. 5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5. 2 的要求为合格。

9. 2. 7 高温试验

9. 2. 7.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在高跟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否符合 7. 6. 1 的要求．

9. 2. 7. 2 试验条件

温度 ： 55 ℃士2 ℃（70 ℃士2 ℃〉；

持续时间： 2 h. 

9. 2. 7. 3 试验设备

a〕温度试验箱 g 温度恒定在 55 ℃（70 ℃〉时 ， 温度偏差不超过士2 ℃ i 试验箱体

积应大于仪器体积的 3 倍．

b）同 9. l. 1.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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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4- 试验程序

将仪器安装于试验箱内，仪器通电预热稳定后，以不大于 1 ℃／min 的升温速率使

试验箱内温度升至 55 ℃土2 ℃（室外使用的仪器，升温至 70 ℃土2 ℃〉，稳定 2 h ；对

于控制器与探测器分离的仪器，控制器不放入试验箱，仅将探测器放入试验箱，再进行

上述试验．观察并记录仪器的状态，按 9. 1. 1. 4 进行试验．

9. 2. 7. 5 数据处理

同 9.1.1. 5 .

9. 2. 7.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6. 1 的要求为合格．

9.2.8 低温试验

9. 2. 8.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在低温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否符合 7. 6.2 的要求。

9. 2. 8. 2 试验条件

温度 ： 一10 ℃士2 ℃（－40 ℃土2 ℃〉、 0 ℃土3 ℃；

持续时问： 2 h. 

9. 2. 8. 3 试验设备

a）温度试验箱 ： 温度恒定在一10 ℃（－40 "C ）、 0 ℃时，温度偏差不超过士2 ℃ i

试验箱体积应大于仪辘体积的 3 倍．

b）同 9. 1. 1. 3 0 

9. 2. 8. 4 试验程序

将仪稽安装于试验箱内，仪棉通电预热稳定后，以不大于 1 ℃／min 的降温速率使

试验箱内温度降至一10 ℃士2 ℃〈室外使用的仪器，降温至－40 ℃士2 ℃〉，跑走 2 h; 

对于控制器与探测器分离的仪器，将控制器放在试验箱内，控制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试验箱内温度降至 0 ℃士3 ℃，探测黎安装于另外一个试验箱内，试验箱内温度降至

一10 ℃士2 ℃（室外使用的探测器，降温至－40 ℃士2 ℃〉 ， 在此温度下保持 2 h，观察

并记录仪糕的状态，按 9. 1. 1. 4 进行试验．

9. 2. 8. 5 数据处理

同 9.1.1.5.

9. 2. 8.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6. 2 的要求为合格。

9. 2 .. 9 恒定温热试验

9. 2. 9.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辑在恒定湿热环撞条件下工作是否符合 7. 6. 3 的要求。

9. 2. 9. 2 试验条件

温度： 40 ℃土2 ℃ s

相对温度： 93%士3% ;

持续时间： 2 h. 

9. 2. 9. 3 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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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恒温恒温试验箱 2 温度恒定在 40 ℃时，温度偏差不题过士2 ℃ ； 相对温度垣定

在 93 %时，湿度偏差不超过土3%；试验箱体积应大于仪器体积的 3 倍。

b〕同 9.1.1.3 .

9.2.9.4 试验程序

将仪器安装子试验箱内，仪器通电预热稳定后，以不大于 1 ℃／min 的升温速率便

试验箱内由度升至 40 ℃士2 ℃，然后以不大于 5% /min 的速率将试验箱内的相对湿度

增至 90%～95% ，稳定 2 h，观察并－记录仪器的状态，按 9.1.1.4· 进行试验．

9. 2. 9. 5 数据处理

同 9.1.1.S .

9. 2. 9.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6. 3 的要求为合格．

9. 2. 10 振动试验

9.2. 10.l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经受振动的适应性及结构的完好性是否符合 7. 7. 1 的要求．

9. 2. 10. 2 试验条件

同 9.1.1.2.

9.2.10.3 试验设备

a）振动台：频率范围 1 Hz~ 400 Hz，振牺 O mm~ S mm，最大加速度 200 m/s2 ; 

M 同 9. 1.1.3 .

9.2.10.4 试验程序

将仪祷按其正常工作时的安装方式固定在振动台上 ， 接通电源，使仪器处于正常监

视状态．启动振动试验台，使其在 10 Hz~ 150 Hz 频率范围内，以 5 m/s2 加速度，以

1 oct/min 的速惑，分别在X、 Y、 Z三个轴线上各扫额 10 次。试验期间 ， 监视仪器状

态；试验后，检查仪器外观和紧固部位情况， 按 9. 1. 1. 4 进行试验．

9. 2. 10. 5 数据处理

同 9.1.1.5.

9.2.10.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7 . 1 的要求为合格。

9. 2. 11 跌落试验

9.2.11.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经受跌落的适应性是否符合 7. 7. 2 的要求。

9. 2. 11. 2 试验条件

同 9. 1. 1. 2 . 

9.2.11.3 试验设备

a）跌落试验台：试验台商应为平整坚硬的水泥地面或铜板台面；

b）同 9.1.1.3.

9. 2. 11. 4 试验程序

将非包装状态的仪器自由跌落在平滑、坚硬的水泥地商或铜板台面上。跌落高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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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 2 的要求．试验后检查仪器外观和紧固部位情况， 按 9. 1. 1. 4 进行试验。

9. 2.11.5 数据处理

同 9.1.1.5.

9. 2. 11.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7. 2 的要求为合格．

9.2. 12 射摄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9.2.12.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的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 8. 1 的要求。

9.2.12.2 试验条件

同 9.1.1.2 .

9.2.12.3 试验设备

a）符合 GB/T 17626. 3一2006 第 6 章的要求；

b）同 9. 1. 1. 3. 

9. 2. 12.4 试验程序

按 GB/T 17626. 3-2006 第 8 翁的规定进行试验 ， 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仪稽的工

作状态 i 试验后，按 9. 1. 1. 4 进行试验．

9. 2. 12. 5 数据处理

同 9.1.1. 5 .

9.2. 12. 6 合格判据

结果程合 z. 8. 1 J¥.J要求为合格．

9. 2. 13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9. 2. 13. l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的静电放电抗扰度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 8. 2 的要求．

9.2. 13. 2 试验条件

同 9. 1. 1. 2. 

9.2.13.3 试验设备

a）符合 GB/T 17626. 2-2006 第 6 擎的蜜·求；

b） 同 9. 1. 1. 3 。

9.2.13.4 试验程序

按 GB/T 17626. 2-2006 第 8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期间 ， 观察并记录仪器的工

作状态；试验后，按 9. l. 1. 4 进行试验．

9.2.13.5 数据处理

同 9.1.1.5.

9. 2.13.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8. 2 的要求为合格．

9. 2. 14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限交流供电的仪器〉

9. 2. 14. 1 试验目的

检验仪器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7. 8. 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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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14. 2 试验条件

同 9. 1. 1. 2. 

9.2.14. 3 试验设备

nF 1368-2012 

a）符合 GB/T 17626. 4-2008 第 6 擎的要求5

b）同 9.l.1.3.

9. 2. 14. 4 试验程序

按 GB/T 17626. 4-2008 第 8 擎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仪器的工

作状态s 试验后，按 9. 1. 1. 4 进行试验．

9. 2. 14. 5 数据处理

同 9.1.1.5.

9. 2. 14. 6 合格判据

结果符合 7. 8. 3 的要求为合格．

10 型式评价结果的判定和处理

10. 1 对每一规格的试验结果判定，分为单项判定和综合判定．

10.2 单项判定要写出每个项目的技术要求、实测数据和是否合格的结论．某一单项所

试验的三台样机，其试验结果都合格的，则判定该单项试验结果为合格；其中有一台样

机不合格时，则判定该单项试验结果为不合格．

10. 3 综合判定依据单项判定的结果判定．全部单项都合格的 ， 综合判定合格 。 有一项

及一项以上主要单项不合格 ， 综合判定为不合格。

10.4 对于系列产品，有一种规格不合格，则该系列产品判定为不合格．

1 1 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

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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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一、观察项目记录

大纲中要求的章节号

5. 1 

5. 2 

5.3 

5.4 

5. 5 

注 ：

+ 

× 

× 

16 

JJF 1368- 2012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

要 求

计重量单位应符合 5. 1 的要求

准确度（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 5. 2 的要求

标志和标识应符合 s. 3 的要求

安装标志要求应符合 5.4 的要求

通过

不通过

其他要求应符合 5.5 的要求

第页共页

+ 



二、锥测记录

1. 尔值误差

检测的开始时间： 年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检测的数据记录：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一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

名称

环绕温度 ：

评价人员：

型 号

JJF 1368-2012 

第页共页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仪苦苦刀Z值 C; '1'值误差
平均值 E

2 3 
' c, + 

R × 100 % 

编号 准确度 有效期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17 



2 . 重复性

检测的开始时间 z 年

检测的结束时间 ： 年

检测的数据记录：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名称

环境温度 g

评价人员 g

18 

型 号

JJF’ 1368- 2012 

第 页 共 页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仪器示值 C; 重复性. 
2 3 4 5 

1 I;(c, - c)' + 

6 ~·咽1
c 6 1 × 100% 

编号 准确度 有效期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 

3 . 响应时间

检测的开始时间：

检测的结束时间：

检测的数据记录＝

仪器编号

JJF 1368-2012 

年月

年月

响应时向／s

2 

日时分

日时分

平均值Is

3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z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第页共页

十

名称 型号 编号 准确度 有效期

环绕温度：

评价人员＝

相对湿度z 大气压力：

19 



4.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检测的开始时间 z 年 月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检测的数据记录＝

仪器编穹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Oh l h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Oh l h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名称 型号

JJF 1368-2012 

日

日

时分

时分

仪椿示值 Z,

Zh 3h 4h 5b 6h 

仪器那值S;

Zh 3h 4h 5h 6h 

编号

环境植度＝

评价人员：

20 

相对湿度 ：

第页共页

零点襟移

CYoFS) 
+ 

最程漂移

<%FS) 
十

准确度 有效期

大气压力：



5. 外观

i险测的开始时间： 年

检测的结束时间 z 年

被割的数据记录：

仪器编号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温度：

评价人员：

JJF 1368-2012 

月 日 时

月 日 时

俭釜记录

相对湿度：

第 页共 页

分

分

+ 

大气压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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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警功能及报警动作值

检测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时分

日时分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检测的数据记录 ：

仪器编号
声、光报警

是否正常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z

名称

环境温度 ：

评价人员＝

22 

型号

实测报警值A,

1 2 

编号

相对湿度：

3 

第页共页

报警动作值 + 

准确度 有效期

大气压力：



JJF 1368- ?0U 

7. 绝缘电阻

检测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数据记录：

仪器编号
正常试’盘条件下 湿热试事盘条件下

绝缘也l!ll/Mn 绝缘电阻／MO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

名称 型号 编号

环搅温度 ：

评价人员：

相对湿度：

第 页共 页

+ 

准确度 有效期

大气压力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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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绝缘强度

检测的开始时间 z 年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捡割的数据记录：

仪器

编号

耐压试验后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名称

环境温度：

评价人员 2

24 

型号

JJF 1368- 2012 

第 页共 页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试验过程中的现象 十

编号 准确度 有效期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JJF J368- 20U 

第页共页

9. 长期稳定性

试验条件g

检测的开始时间 2 年 月 日 时

被测的结束时间 2 年 月 日 时

试验期间 ，仪器工作正常． 试验后 ，仪稽正常工作． 是

分
分
口 口否

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示值误差试验 g

幢测的开始时间 2 年 月 日 时 分

俭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数据记录：

仪银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仪指示倪 c,

浓度值 c,

11\«l 误重量
’ 

平均值 2

l 2 3 
c '· 

十
R × too.%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准确度 有效期

环榄温度：

评价人员 2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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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电源电压适应性

试验条件：

检测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检测的数据记录：

试验电压： v 

日

日

气体标准物质
仪苦苦JJ'值 C1

仪器编号
浓度假 c,

1 2 3 

试验电压＝ v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仪君普尔值 C1 

浓度也E c, 
2 3 

26 

时分

时分

平均值E

平均f在 E

第页共页

71'值误差

c Re, × 100.% 
+ 

尔值误差

c c. 
R × 100.% 

+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苦苦具及设备：

名称

环挠温度：

评价人员＝

型号

JJF L368-2012 

编号

相对湿度2

第页共页

准确皮 有效期

大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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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温试验

试验条件 ：

JJF 1368-2012 

检测的开始时间 3 年 月 臼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第页共页

试验期间，仪器工作正常．试验后，仪器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口 是 口否

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示值误差试验＝

检测的开始时间 3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数据记录＝

仪楼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名称

温度＝
评价人员：

型号

仪者吉尔值 C; 

平均值 E

1 2 3 

编号

相对湿度：

刀可值误差

c R e, × 100 % 
+ 

准确度 有效期

大气压力＝



12. 低温试验

试验条件2

JJF 1368- ZOU 

检测的开始时间 3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第页共页

试验期间 ．仪器工作正常． 试验后 ，仪器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口 是 口 否

试验持续时闯到达后示值误差试验g

检测的开始时间 2 年 月 日 时 分

俭测的结束时间 z 年 月 日 时 分

钱测的数据记录：

仪普普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梯具及设备：

名称

温度z

评价人员：

型号

仪＃骨尔伯 C, 

平均值 E

1 2 3 

编号

相对温度g

1"他误差

' c, R × 100% 
+ 

准确IJl 有效期

大气压力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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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恒定湿热试验

试验条件：

JJF 1368-2012 

检测的开始时间 z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第页共页

试验期间，仪器工作正常。试验后 ，仪器元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口是 口 否

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示值误差试验 ：

检测的开始时间 2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数据记录2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

名称

温度＝
评价人员 3

30 

型号

仪穗7.1'值 c,

平均值 E

1 2 3 

编号

相对湿度＝

刀可值误差

c c. 
R × 100.% 

..L . 

准确度 有效期

大气压力：



14. 振动试验

试验条件 ：

JJF 1368- 2012 

检测的开始时间 3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第页共页

试验后，仪器无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 口 是 口 否

振动试验后示值误差试验 ：

检测的开始时间 2 年 月

检测的结束时间 z 年 月

检测的数据记录 ：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仪器ff'值

浓度假 c,
1 2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z

名称 型号

日时分

日时分

Ct 

平均值E

3 

编号

环绕温度：

评价人员 ：

相对温度 ：

、

71'值误差

- c c, 十
R × 100% 

准确度 有效期

大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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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跌落试验

试验条件：

JJF 1368- 20ll 

检测的开始时间 ：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 年 月 日 时 分

第页共页

试验后，仪器无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 口 是 口 否

跌落试验后示值误差试验g

检测的开始时间 2 年 月 日时分

日时分检测的结束时间 ： 年 月

检测的数据记录：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名称

环境温度：

评价人员：

32 

型号

仪器尔值 c,

平均值 Z

1 2 3 

编 号

相对湿度 ＝

刀可值误差

c c, 
R × 100.% 

+ 

准确度 有效期

大气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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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试验条件2

检测的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期间，仪器工作正常． 口 是 口 否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后示值误差试验：

检测的开始时间 z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g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数据记录z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假 c,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及设备 2

名称

环境温度：

评价人员：

型号

仪器乐值 C;

平均值 E

1 2 3 

编号

相对湿度＝

第页共页

刀t值误差

c c, 
R × 100% 

+ 

. 

准确度 有效期

大气压力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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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页共页

17.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试验条件：

检测的开始时间 ：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期间，仪器工作正常． 口是 口否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后示值误差试验：

检测的开始时间 2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2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数据记录：
I 

仪器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仪器那值 C·. 
浓度fj c, 

平均值 E

JI\值误差

1 2 3 
c Re, × 100% 

+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综具及设备2

名称 型号 编号 准确度 有效期

度
员
温
人
境
价

4

环
评
3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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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电快速麟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试验条件：

检测的开始时间 ：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试验期间，仪捺工作正常 ． 口 是 口 否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后示值误差试验：

检测的开始时间 2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测的数据记录z

仪将编号
气体标准物质

浓度值 c,

检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盘器具及设备：

名称

环境温度：

评价人员：

型号

仪瓣示值 c,
平均值 E

I 2 3 

编号

相对温度：

第页共页

示假设经

气与100
+ - 

准确皮 有效期

大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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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有利于

生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制定

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立计量基准器具、计量标准器具，进行计量检定，制

造、修理、销售、使用计量器具，必须遵守本法。 

第三条 国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度。 

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国家法定计量单

位的名称、符号由国务院公布。 

因特殊需要采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全国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计量基准器具、计量标准器具和计量检定 

第五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建立各种计量基准器具，作为统一全国量值的最高依据。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需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器具，经上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七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本部门

的特殊需要，可以建立本部门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经同级人民政府计

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建立本单位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其各项最高计

量标准器具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

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

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应当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

其他计量检定机构检定。 

第十条 计量检定必须按照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进行。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由国务院计量

行政部门制定。 

计量检定必须执行计量检定规程。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没有国

家计量检定规程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分别制

定部门计量检定规程和地方计量检定规程。 

第十一条 计量检定工作应当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就地就近进行。 

第三章 计量器具管理 

第十二条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具有与所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

相适应的设施、人员和检定仪器设备。 



第十三条 制造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生产本单位未生产过的计量器具新产品，必须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样品的计量性能考核合格，方可投入生产。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制造、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 

第十五条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对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进行检定，

保证产品计量性能合格，并对合格产品出具产品合格证。 

第十六条 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第十七条 个体工商户可以制造、修理简易的计量器具。 

个体工商户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范围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章 计量监督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

量器具，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需要设置计量监督员。计量监督员管理

办法，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授权其

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构，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执行前款规定的检定、测试任务的人员，必须经考核合格。 

第二十一条 处理因计量器具准确度所引起的纠纷，以国家计量基准器具或者社会公用计

量标准器具检定的数据为准。 

第二十二条 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

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制造、销售未经考核合格的计量器具新产品的，责令停止制造、销售该种新

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二十四条 制造、修理、销售的计量器具不合格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二十五条 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继续使

用的，责令停止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第二十六条 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

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

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制造、修理、销售的计量器具不合格，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

大财产损失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计量监督人员违法失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决定。本法第二

十六条规定的行政处罚，也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

法院起诉；对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决定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第三十四条 本法自 198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JJF 与 JJG 的区别  

JJF 与 JJG 的区别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JJF 

JJG: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计 J-检 G-规  JJF：国家计量校准规范 J-计 J-校 F-范 

JJG 的规程可以作为检定和校准的依据。 JJF 的规程只能作为校准的依据。 

检定和校准的主要区别 关于校准的概念 

  ISO1OO12—1《计量检测设备的质量保证要求》标准将“校准”定义为： “在规定条件下，

为确定计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示值或实物量具或标准物质所代表的值与相对应的被测量的已知值

之间关系的一组操作。 

注： 

1.校准结果可用以评定计量仪器、测量系统或实物量具的示值误差，或给任何标尺上的标记赋

值； 

2.校准也可用以确定其他计量特性； 

3.可将校准结果记录在有时称为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的文件上； 

4.有时核准结果表示为修正值、校准因子或校准曲线。 

根据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校准和检定有本质区别。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 

(1)目的不同 

  校准的目的是对照计量标准，评定测量装置的示值误差，确保量值准确，属于自下而上量值

溯源的一组操作。这种示值误差的评定应根据组织的校准规程作出相应规定，按校准周期进行，

并做好校准记录及校准标识。校准除评定测量装置的示值误差和确定有关计量特性外，校准结果

也可以表示为修正值或校准因子，具体指导测量过程的操作。例如，某机械加工组织使用的卡

尺，通过校准发现与计量标准相比较已大出 O.2mm，可将此数据作为修正值，在校准标识和记录

中标明巳校准的值与标准器相比较大出的 O.2mm 的数值。在使用这一计量器具(卡尺)进行实物测

量过程中，减去大出 O.2mm 的修正值，则为实物测量的实测值。只要能达到量值溯源目的，明确

了解计量器具的示值误差，即达到了校准的目的。 

检定的目的则是对测量装置进行强制性全面评定。这种全面评定属于量值统一的范畴，是自上而

下的量值传递过程。检定应评定计量器具是否符合规定要求。这种规定要求就是测量装置检定规

程规定的误差范围。通过检定，评定测量装置的误差范围是否在规定的误差范围之内。 

 (2)对象不同 

  校准的对象是属于强制性检定之外的测量装置。我国非强制性检定的测量装置，主要指在生

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大量使用的计量器具，包括进货检验、过程检验和最终产品检验所使用的计

量器具等。 



检定的对象是我国计量法明确规定的强制检定的测量装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明

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

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人强检目

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因此，检定的对象主要是三个大类的计量器具。这就是： 

1.计量基准(包括国际［计量］基准和国家［计量］基准)    ISO 1OO12—1<计量检测设备的质量保

证要求》作出的定义是：    国际［计量］基准：“经国际协议承认，在国际上作为对有关量的所

有其他计量基准定值依据的计量基准。”’    国家［计量］基准：“经国家官方决定承认，在国

内作为对有关量的所有其他计量标准定值依据的计量基准。  

2.［计量］标准    ISO 1OO12—1 标准将「计量］标准定义为；‘用以定义、实现、保持或复现单

位或一个或多个已知量值，并通过比较将它们传递到其他计量器具的实物量具、计量仪器、标准

物质或系统(例：a.1kg 质量标准中；b.标准量块；c.1O0Ω标准电阻;d.韦斯顿标准电池)。” 

3.我国计量法和忡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明细目动规定，“凡用于贸易结算、安

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的，均实行强制检定。”在这个明细目录中，已明确规定 59 种计量

器具列人强制检定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明细目录》第二款明确强调，“本目录内项

目，凡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的，均实行强制检定。”这就是要求列人

59 种强检目录中的计量器具，只有用于贸易结算等四类领域的计量器具，属于强制检定的范围。

对于虽列入 59 种计量器具目录，但实际使用不是用于贸易结算等四类领域的计量器具，可不属于

强制检定的范围。    以上三大类之外的测量装置则属于非强制检定，即为校准的范围。 

(3)性质不同 

  校准不具有强制性，属于组织自愿的溯源行为。这是一种技术活动，可根据组织的实际需

要，评定计量器具的示值误差，为计量器具或标准物质定值的过程。组织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规定

校准规范或校准方法。自行规定校准周期、校准标识和记录等。    

检定属于强制性的执法行为，属法制计量管理的范畴。其中的检定规程协定周期等全部按法定要

求进行。 

(4)依据不同 

  校准的主要依据是组织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制定的《校准规范》，或参照《检定规程》的要

求。在《校准规范》中，组织自行规定校准程序、方法、校准周期、校准记录及标识等方面的要

求。因此，《校准规范》属于组织实施校准的指导性文件。 

检定的主要依据是《计量检定规程》，这是计量设备检定必须遵守的法定技术文件。其中，通常

对计量检测设备的检定周期、计量特性、检定项目、检定条件、检定方法及检定结果等作出规

定。计量检定规程可以分为国家计量检定规程、部门计量检定规程和地方计量检定规程三种。这

些规程属于计量法规性文件，组织无权制定，必须由经批准的授权计量部门制定。 

(5)方式不同 



  校准的方式可以采用组织自校、外校，或自校加外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组织在具备条件的

情况下，可以采用自校方式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从而节省较大费用。组织进行自行校准应注意

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对计量器具的管理放松要求。例如，必须编制校准规范或程序，规定校准周

期，具备必要的校准环境和具备一定素质的计量人员，至少具备高出一个等级的标准计量器具，

从而使校准的误差尽可能缩小。在多数测量领域，标准器的测量误差应不超过被确认设备在使用

时误差的 1／3 至 1／10 为好。此外，对校准记录和标识也应作出规定。通过以上规定，确保量

值准确。 

检定必须到有资格的计量部门或法定授权的单位进行。根据我国现状，多数生产和服务组织都不

具备检定资格，只有少数大型组织或专业计量检定部门才具备这种资格。 

(6)周期不同 

  校准周期由组织根据使用计量器具的需要自行确定。可以进行定期校准，也可以不定期校

准，或在使用前校准。校准周期的确定原则应是在尽可能减少测量设备在使用中的风险的同时，

维持最小的校准费用。可以根据计量器具使用的频次或风险程度确定校准的周期。 

检定的周期必须按《检定规程》的规定进行，组织不能自行确定。检定周期属于强制性约束的内

容。 

(7)内容不同 

 

  校准的内容和项目，只是评定测量装置的示值误差，以确保量值准确。 

检定的内容则是对测量装置的全面评定，要求更全面、除了包括校准的全部内容之外，还需要检

定有关项目。 

例如，某种计量器具的检定内容应包括计量器具的技术条件、检定条件、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检定周期及检定结果的处置等内容。    校准的内容可由组织根据需要自行确定。因此，根据实际

情况，检定可以取代核准，而校准不能取代检定。 

(8)结论不同 

  校准的结论只是评定测量装置的量值误差，确保量值准确，不要求给出合格或不合格的判

定。校准的结果可以给出《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 

检定则必须依据《检定规程》规定的量值误差范围，给出测量装置合格与不合格的判定。超出

《检定规程》规定的量值误差范围为不合格，在规定的量值误差范围之内则为合格。检定的结果

是给出《检定合格证书》。 

(9)法律效力不同 

  校准的结论不具备法律效力，给出的《校准证书》只是标明量值误差，属于一种技术文件。 

检定的结论具有法律效力，可作为计量器具或测量装置检定的法定依据《检定合格证书》属于具

有法律效力的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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